租房合同

甲方（出租方）：               身份证：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坐落于                    的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
第一条 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条 租金、押金与支付方式
月租金为人民币          元整。
房屋押金为     个月租金，即人民币          元整。租赁期满，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完好、各项费用结清后，甲方应将押金无息退还乙方。
付款方式为“押     付     ”，即每     个月支付一次租金。乙方应于每次付款周期开始前     天支付下一期租金。
第三条 费用承担
租赁期内，下列费用由乙方承担：水费、电费、燃气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第四条 房屋使用与维护
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改动房屋结构。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人为原因导致房屋或设施设备损坏、丢失的，乙方应负责维修或照价赔偿。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该房屋进行转租、转借或用于其他非居住用途。
第五条 甲方保证与维修责任
甲方保证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在交付时符合安全及正常使用条件。
租赁期内，非因乙方原因导致的房屋主体结构、固定装置及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自然损耗损坏，由甲方负责维修。
第六条 违约责任
[bookmark: _GoBack]甲方在租赁期内无正当理由单方提前解除合同、擅自提高租金或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房屋的，应按一个月租金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退还乙方全部押金及剩余租金。
乙方在租赁期内无正当理由单方提前退租的，应按一个月租金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在扣除违约金、结清相关费用后，将剩余押金及租金退还乙方。
第七条 其他
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应结清所有应付费用，并按期将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完好交还甲方。双方应对房屋和附属设施、水、电、燃气等使用情况进行验收，并结清费用。
备注：房屋交付时初始计量表读数：水表     吨，燃气表     立方米，电表     度。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                      乙方签名：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